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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松人社规〔2023〕2 号

关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养
工作的实施办法

为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，进一步加快培养适

应我区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队伍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

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>

的通知》（中发办〔2022〕58 号）、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等四部门关于各区使用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开展职工职业

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沪人社职〔2021〕51 号）、《松江区关于

加快 G60 科创走廊人才高地建设的实施办法》（松委〔2017〕165

号），结合区域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（一）个人

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，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：

1.本区企业的从业人员（含灵活就业人员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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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区户籍的失业人员、协保人员、原农村富余劳动力、经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示的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未进行就业

失业登记的其他人员;

3.本区户籍残疾人、退役士兵、现役驻松部队士兵及随军随

调家属等部队优抚对象；

4.注册在本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毕业学年学生；

5.在松就业的对口地区脱贫劳动力，边缘易致贫户和农村低

收入人口（简称对口劳务协作三类人员）。

（二）单位

1.在本区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本区企业”）；

2.注册在本区的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院校，本区职业技能培

训机构。

二、实施项目

（一）强化企业技能人才培养主体地位

1.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鼓励本区企业积极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，对经上海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成为用人单位评价机构的，给予 10

万元工作资助，用于企业开展技能等级认定日常工作；对经该评

价机构认定为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的，给予企业成效补贴，标

准为：高级工 1000 元/人、技师 1500 元/人、高级技师 2000 元/

人、特级技师 2500 元/人、首席技师 3000 元/人。（责任部门：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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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

鼓励本区企业积极组织员工参加本区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，

对于取得高级工（三级）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专岗匹配）

的，给予企业培养补贴，标准为：高级工 500 元/人、技师 1000

元/人、高级技师 1500 元/人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3.企业自行开展职工职业培训

对本区企业开展职工内训实施定额补贴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

个项目 600 元；企业委托公布名单内的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的，补

贴额度按其实际支付培训费用的 60%-80%核定。（责任部门：区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
4.为企业集中提供培训服务

对缺乏培训能力的本区企业，可申请参加由相关部门依托培

训机构集中提供的职业技能、专业技术、岗位能力和综合素质类

等项目的培训服务。补贴标准按本市各相关部门公布的职业培训

补贴标准执行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
（二）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

5.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

聚焦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“6+X”产业，在本

区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、行业协会、产业园区中，建设区级高技

能人才培养基地，给予 20 万元的专项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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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
对新获批上海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的本区单位，在市级资

助基础上，一次性给予基地 10 万元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6.新型技师学院

鼓励本区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和高等职业院校申报新型技师

学院，对认定为上海市新型技师学院的单位，项目化给予工作经

费资助，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开发、师资队伍培养等。加大

对承担新型技师学院功能院校育训结合的激励力度。（责任部门：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、区财政局）

7.校企合作基地

鼓励松江大学城高校和本区中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。对认

定为区级校企合作基地的，给予企业不高于 20 万元的资助。（责

任部门：区教育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总工会、区财政

局）

8.技能大师工作室

对建立国家级或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单位，在上级部门资

助的基础上，一次性给予企业 20 万元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对获评区职业教育系统技能大师工作室的，给予企业或学校

5 万元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区教育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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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首席技师

对获得上海市首席技师项目资助及区首席技师工作室资助

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8 万元/家及 5 万元/家的专项工作资助。（责

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建立每两年资助 25 名左右首席技师的工作机制，对经评审

符合区首席技师资助条件的高技能人才，给予 1000 元/月/人的

培养资助，资助期限为 3 年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
10.高师带徒

鼓励本区企业开展符合产业发展的技能类项目的高师带徒，

且经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的，根据徒弟取得的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，分别给予 2000-6000 元/对的带教补贴。（责任部门：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1.创新工作室

对市级、区级“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”分别给予 5 万元/年、

2.5 万元/年工作经费资助；对建立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

的，按上级部门资助标准给予 1:0.5 配套工作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

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
（三）鼓励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

12.对口劳务协作培训补贴

对在松就业的对口劳务协作三类人员参加区重点项目培训，

经评价合格，出勤率不低于 70%的，给予 100%培训费补贴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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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3.区专项培训补贴

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本区劳动者参加区重点培训目录内属于

本区特有项目培训，评价合格的，且不低于 70%的出勤率，给予

100%培训费补贴。

对本区户籍的失业人员、协保人员、原农村富余劳动力、经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示的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未进行就业

失业登记的其他人员，经评价合格，一次性给予 300 元/人的生

活费补贴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4.区重点高级及以上项目获证补贴

本区企业在职职工，参加区重点培训项目培训(专岗匹配)，

经评价合格的，给予一次性获证补贴，标准为高级工 2000 元/

人、技师 3000 元/人、高级技师 4000 元/人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5.毕业学年评价取证补贴

对由本区高等院校申报的，其毕业学年学生参加高级工及以

上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，根据高级工获证人数规模，给予院校最

高 100 万元成效补贴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

教育局、区财政局）

（四）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职业培训

16.办学质量和诚信办学 A 级机构资助

经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办学质量和诚信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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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A 级的本区职业培训机构，每次认定为 A 级的，给予 3 万元/

家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7.高级工及以上培训成效补贴

本区职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高级工及以上项目培训，按评价

考核合格人数，给予机构培训成效补贴，补贴标准为：高级工

500 元/人、技师 1000 元/人、高级技师 1500 元/人。（责任部

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8.新设高级工及以上项目建设补贴

本区职业培训机构新设立高级工及以上培训项目（管理类项

目除外），且经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的，在完成该项目首

班培训评价后，给予机构职业培训能力建设补贴，补贴标准为：

高级工 10000 元/项目、技师 20000 元/项目、高级技师 30000 元

/项目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19.技能提升训练营资助

对经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，各街镇（开发区）和

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本区户籍就业重点人群开展技能提升训练营

活动，参照本区相关培训文件标准给予承办单位资助。（责任部

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20.新项目研发费补贴

根据本区经济社会及重点产业发展需要，建立松江区重点职

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。对自主开发符合 G60 科创走廊建设需要的

技能类培训项目单位，按不高于 3 万元/项目给予研发费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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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（五）加大各类技能竞赛的资助和奖励

21.国家级及以上大赛奖励

对参加世界技能大赛、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、全国职业

技能大赛等人社部发文的相关赛事的松江获奖选手及其技术专

家团队，以及为参赛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、个人，参照市级

奖励 50%的比重，给予不高于 25 万元的奖励。对在世界技能大

赛赛事中获得名次的松江职工选手，可优先参评区领军人才培

养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

区总工会）

22.市级大赛奖励

对参加由市竞赛组委会主办、覆盖全市范围的综合性和专项

性技能竞赛活动的松江获奖选手、单位，参照市级奖励标准，给

予不高于 5 万元的奖励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）

23.区级大赛奖励

对参加松江区职业技能竞赛，获得各类奖项的选手给予

300-2000 元/人的奖励；对获得竞赛项目团体奖项的单位给予

1-3 万元/项目/家的奖励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）

24.承办单位资助

对承办全国性、市级劳动和技能竞赛的单位按不高于 2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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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项目的标准给予资助；区级劳动和技能竞赛按不高于 10 万元

/项目的标准给予资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区总工会、区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）

25.选手参赛保障资助

对代表上海市参加国赛的本区培养选手，给予参赛保障单位

最高 5000 元/人/项目的参赛保障资助；对代表松江区参加市级

技能大赛的选手，给予参赛保障单位最高 2000 元/人/项目的参

赛保障资助。主要用于选手的赛前培训，参赛期间住宿费、交通

误工费、伙食费、保险费、服装费等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）

26.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资助

对经认定的本区世赛中国集训基地、世赛上海市集训基地，

培养本区参赛选手，可分别按市资助标准给予 1:0.5 配套工作资

助，主要用于基地建设，场地设备租赁，耗材工具购置，以及专

家、教练、翻译、选手等劳务费、差旅费和生活补贴等。（责任

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）

（六）完善高技能人才服务保障机制

27.加大紧缺急需高技能人才引进和保障

围绕本区重点产业和新城发展需求，根据本市技能人才引进

目录，对持有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可

按规定享受相应居住证积分、居转户、直接落户等政策。对符合

本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及重点扶持企业从外省市引进高技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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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，根据区人才引进相关政策，给予一定购房补贴。（责任部门：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（七）健全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

28.促进人才互通互认互评

对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，鼓励参加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才

职称评审；畅通学历、技能提升通道，依托区域内高等院校加快

推进“学分银行”建设，扩大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、技能等

级证书相互融通试点，逐步建立职业教育学历证书、技能等级证

书与成人高校课程学分转换制度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区教育局）

（八）加大高技能工匠人才奖励

29.优秀高技能人才

对经本区推荐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“全国技术能手”、“国

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”、“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”领衔人、“上

海技能大奖”、“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”、“上海市技术能手”等荣

誉的本区技能人才，参照国家或本市标准、给予 1:1 配套奖励，

并予以表彰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30.工匠人才

当年度被命名为“上海工匠”的个人，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给

予“上海工匠”一次性奖励的额度，给予一次性的 1:1 配套奖励。

当年度被命名为“松江工匠”的个人，给予 3000 元的一次性奖

励。（责任部门：区总工会、区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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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

健全促进技能人才发展工作体制机制，坚持党管人才，形成

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企业为主体、院校为基础、社会参与的工

作格局。成立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

区总工会等部门组成的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工作协调小组（名单附

后），负责制定本区职工职业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，

协同管理、共同推进职业培训的指导服务、重点项目的资助扶持、

专项资金的评估监管等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的监督和绩效管理

加大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，将给予首席技师个人的培

养资助纳入本区促进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。继续使用好地方教

育附加等专项资金，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绩效管理，依法查

处企业、培训机构和个人的违法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建立本区专项资金预决算管理制度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会等相关项目主

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分工分别实施专项资金预决算管理，并按“谁

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进行补贴资金的审核拨付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，《关于加强职业技

能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（沪松人社〔2020〕109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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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办法执行期间，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重大政策变化，

则根据上级部门的文件规定作相应调整。本区已颁布的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总工

会、区财政局，按照各自职能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松江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工作协调小组名单

2023 年 10 月 18 日

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0月 18日印发

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

上 海 市 松 江 区 总 工 会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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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松江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工作协调小组名单

组长：

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沈冬林

松江区财政局局长彭再德

副组长：

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谢春讯

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马守亮

松江区财政局副局长宋莉

松江区教育局副局长付炳建

松江区总工会副主席余永丰

松江区审计局副局长王文竞

松江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殷华

联络员：

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陆丽萍

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管理科科长凤青峰

松江区财政局社会保障科科长闾硙华

松江区财政局企业科副科长张林芳

松江区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张峰

松江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副部长朱慧

松江区审计局电子数据审计科科长胡海峰

松江区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周燕华


